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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 急 

 

 

 

 

穗财教〔2023〕5 号 

 

 

 

 

市文化广电旅游局，越秀区、海珠区、天河区、番禺区、从化

区财政局： 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省级文化繁荣发展专项

资金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）的通知》（粤财科教〔2022〕249

号，见附件 1）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分配方案，现将省级文化繁

荣发展专项资金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）900 万元下达给你们（详

见附件 2）。 

请切实加快预算执行，按要求将资金下达相关企业，加强

资金监管，不得挤占、截留或挪用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同时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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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对本次下达的预算指标和任务，加强绩效

目标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 

 

附件：1.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省级文化繁荣发展专项

资金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）的通知 

2.提前下达省级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（文化旅游产

业发展）分配表 

3.绩效目标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财政局 

2023 年 1 月 6 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 

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6 日印发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2

提前下达省级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）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单位/区 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
部门预算

经济分类科目
政府预算

经济分类科目
金额

1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广州巨大创意产业园
2079903

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
31299

其他对企业补助
50799

其他对企业补助
    30.00 

2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励弘文创旗舰园
2079903

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
31299

其他对企业补助
50799

其他对企业补助
    30.00 

3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世间香境七溪地
2079903

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
31299

其他对企业补助
50799

其他对企业补助
    10.00 

4 从化区 天人山水大地艺术园
2300247
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
事权转移支付支出

-
51301

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
   650.00 

5 越秀区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—广州市北京路
2300247
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
事权转移支付支出

-
51301

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
    20.00 

6 海珠区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—广州市广州塔旅游区
2300247
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
事权转移支付支出

-
51301

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
    20.00 

7 番禺区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—广州市长隆旅游度假区
2300247
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
事权转移支付支出

-
51301

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
    20.00 

8 天河区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—广州市正佳广场
2300247
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
事权转移支付支出

-
51301

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
    20.00 

9 从化区 南平村乡村旅游优质项目
2300247
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
事权转移支付支出

-
51301

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
   100.00 

合计    900.00 



附件3-1

绩效目标表
（2023）年

资金名称 省级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-文化旅游产业发展-文化旅游产业扶持

市级财政部门 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年度总金额 800

本次下达金额 800

年度总体绩效目标
（概述）

1.持续扶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，提升产业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水平。
2.扶持旅游重点项目建设，推进广州市高端旅游发展，打造夜间文化旅游地标。

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指标值

绩效指标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扶持数量（个） 2

省高端旅游项目扶持数量（个） 1

夜间文化旅游消费集聚区扶持数量（个） 4

质量指标 被扶持对象符合标准 符合文件要求

时效指标 扶持资金下发及时性 按报批程序及时下发

成本指标 文旅园区补助标准（万元/项目） ≤30

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进一步夯实

文化旅游特色品牌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

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进一步提升



附件3-2

绩效目标表
（2023）年

资金名称 省级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-文化旅游产业发展-文化旅游资源开发

市级财政部门 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年度总金额 100

本次下达金额 100

年度总体绩效目标
（概述）

加大对乡村旅游优质项目的扶持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。

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指标值

绩效指标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文旅融合示范性强的乡村旅游项目扶持数量

（个）
1

成本指标
文旅融合示范性强的乡村旅游项目扶持标准

（万元/个）
100

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

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长期

文化旅游特色品牌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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